
制定年森林采伐限额暂行规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五条的有关规定，为控制森林资源消耗，特制定本暂行规

定。 

   

  第一条 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是控制资源消耗，保证实现森林永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年森林采

伐限额实施范围，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的严禁采伐的森林和林木外，包括对所有林种森

林和林木的主伐抚育伐、卫生伐、林分改造等各种采伐消耗的总额。 

   

  本规定中年森林采伐限额是指立木蓄积量。 

   

  第二条 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营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农场、厂矿为单位，集体所有和农村

居民自留山的森林和林木以县为单位，按照合理经营和永续利用的要求，制定本单位年森林采伐限

额。 

   

  第三条 制定年森林采伐限额的依据。年森林采伐限额应依据森林经营方案所确定的合理年采伐

量。在尚未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单位，应依据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定的最新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或森林

资源档案，根据森林面积、蓄积、林种、树种、林龄、资源消长变化情况、采伐方式及采伐周期等因

素测算。具体测算方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第四条 在既未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又无最新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或森林资源档案的单位，其年森

林采伐限额可暂按下列方法制定，但必须限期进行森林资源调查，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一、近期进行了规划设计调查(即二类调查)，且资源变化不大的单位，要以二类调查成果为依

据。资源变化较大的，应以调查后消耗量与生长量统计修正值为准。 

   

  二、“四五”资源清查后未进行对二类调查的单位，可按“四五”清查后资源变化情况进行修

正，采用修正后的资源数据。 

   

  三、在近期和“四五”期间均未进行过资源调查的国营林业局，可依据该局开发时的资源调查数

据，并参照开发后资源变化情况加以修正，采用修正后的资源数据。 

   



  四、无任何资源调查数据的单位，应由地方人民政府、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资源分析测算，暂时确

定年森林采伐限额。 

   

  第五条 各县、国营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农场、厂矿年森林采伐限额制定后，应逐级上报，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汇总平衡，编制本行政区年森林采伐限额汇总表(见附表)和编制说

明，经同级人员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同时抄送林业部。 

   

  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核定本行政区年森林采伐限额后，对用材林应按照消耗量低于

生长量的原则，对其它林种的森林和林木应以符合合理经营的要求为依据。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森林资源总消耗量不得超过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国家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制定年度木材采伐计划时应留有余地。 

   

  年森林采伐限额经审批后，由于一些单位编制或修订了森林经营方案，或因灾害及其它原因导致

森林资源发生了较大变化时，上级主管部门可按实际情况制定和调整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待年采伐限

额执行期满再行修订。 

   

  第八条 全国年森林采伐限额从一九八六年起执行，以后每五年修订一次。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根据森林资源及经营情况，在执行期满的前一年将本行政区年森林采伐限额调整意见报林业部，由

林业部提出全国修订方案报请国务院批准。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暂行办法的原则要求，结合本行政区森林资源特点和林

业经营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林业部备案。 

   

  附：年森林采伐限额汇总表 

   

  附： 

   

  年森林采伐限额汇总表 

   

  ┏━━━━━┯━━━━━━━━━━━━━━━━━━━┯━━━━━┯━━━━━┯━━┯

━━━┓ 

   

  ┃│ 有林地 │ 疏林 │散生木││┃ 



   

  ┃统├─────────┬────┬────┼──┬──┼──┬──┤│核定年┃ 

   

  ┃计│用材林│防 护 林│其他林种││ 年 ││ 年 │ 总 │┃ 

   

  ┃单├─┬─┬──┬──┼─┬──┼─┬──┤ 蓄 │ 采 │ 蓄 │ 采 │ 采 │森林采┃ 

   

  ┃位│总│蓄│年生│年采│蓄│年采│蓄│年采││ 伐 ││ 伐 │ 伐 │┃ 

   

  ┃│蓄││││││││ 积 │ 量 │ 积 │ 量 │ 量 │伐限额┃ 

   

  ┃│积│积│长量│伐量│积│伐量│积│伐量││││││┃ 

   

  ┠─────┼─┼─┼──┼──┼─┼──┼─┼──┼──┼──┼──┼──┼──┼

───┨ 

   

  ┃1 │2 │3 │ 4│ 5│6 │ 7│8 │ 9│10│11│12│13│14│15┃ 

   

  ┠─────┼─┼─┼──┼──┼─┼──┼─┼──┼──┼──┼──┼──┼──┼

───┨ [接上页] 

 

  ┃全省合计：││││││││││││││┃ 

   

  ┠─────┼─┼─┼──┼──┼─┼──┼─┼──┼──┼──┼──┼──┼──┼

───┨ 

   

  ┃国营企业局││││││││││││││┃ 

   

  ┠─────┼─┼─┼──┼──┼─┼──┼─┼──┼──┼──┼──┼──┼──┼

───┨ 

   

  ┃××局││││││││││││││┃ 

   

  ┠─────┼─┼─┼──┼──┼─┼──┼─┼──┼──┼──┼──┼──┼──┼



───┨ 

   

  ┃││││││││││││││┃ 

   

  ┠─────┼─┼─┼──┼──┼─┼──┼─┼──┼──┼──┼──┼──┼──┼

───┨ 

   

  ┃地市县││││││││││││││┃ 

   

  ┠─────┼─┼─┼──┼──┼─┼──┼─┼──┼──┼──┼──┼──┼──┼

───┨ 

   

  ┃××县││││││││││││││┃ 

   

  ┠─────┼─┼─┼──┼──┼─┼──┼─┼──┼──┼──┼──┼──┼──┼

───┨ 

   

  ┃││││││││││││││┃ 

   

  ┠─────┼─┼─┼──┼──┼─┼──┼─┼──┼──┼──┼──┼──┼──┼

───┨ 

   

  ┃││││││││││││││┃ 

   

  ┠─────┼─┼─┼──┼──┼─┼──┼─┼──┼──┼──┼──┼──┼──┼

───┨ 

   

  ┃││││││││││││││┃ 

   

  ┠─────┼─┼─┼──┼──┼─┼──┼─┼──┼──┼──┼──┼──┼──┼

───┨ 

   

  ┃││││││││││││││┃ 

   



  ┗━━━━━┷━┷━┷━━┷━━┷━┷━━┷━┷━━┷━━┷━━┷━━┷━━┷━━┷

━━━┛ 

   

  注：关于年森林采伐限额测算方法，各采伐方式比重，测算过程所使用的各项指标如：生长率、

轮伐期、采伐周期、采伐强度、出材率，森林资源数据来源包括调查年限等均以文字说明。 

 


